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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工程索赔按目的分类有工期和费用索赔两

种，本文从费用索赔出发，重点探究了一揽子方式的费

用索赔，说明在特定情况下一揽子索赔方式的特殊应

用，通过在斯里兰卡Kahawatte镇A18道路改造项目仲裁

案例的引入，介绍了一揽子索赔的特殊应用方式，为索

赔困境提供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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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揽子费用索赔的基本特征

（一）费用索赔的处理方式

费用索赔的处理方式一般分为单项费用索赔和一揽

子费用索赔，也称综合费用索赔或总费用索赔。单项费

用索赔是费用索赔的常见情形，是当承包商需要对某一

非归咎于自身的事件发生承担额外费用支出时的索赔。

一揽子费用索赔是承包商在工程结算前，把工程活动中

多项费用索赔的集合提出的费用索赔[1]。

（二）单项、一揽子费用索赔的特点对比

单项费用索赔是对于明确的事件提出的，在每一个

索赔事项发生后，发出索赔，是对每个事件造成的费用

损失依次逐项解决的方式。单项费用索赔的原因较为单

一，减少了多项索赔一同提出的相互影响制约的复杂情

况，分析较为容易，索赔证据收集较为简单。

一揽子费用索赔将所发生的多项索赔事件综合起

来，作为整体进行索赔。一揽子费用索赔作为计算衡量

损失或者合同补偿的总量，有多个索赔事件，而且索赔

总额不能或不便于进行分解，损失的总量是多个事件复

合作用的结果，很难鉴别出每个事件引起的损失多少，

是在特定情况下采用的索赔方式。在工程的复杂情况

下，同一时期发生多个索赔事件或不同时期的索赔事件

相互关联，难以分离每个事件的独立影响，采用一揽子

索赔的方式从总体影响和总体费用角度适用更加便利。

然而，因为索赔事件多，索赔的因果、责任分析较为困

难，索赔的组织难度较大，索赔证据收集也有难度。

单项费用索赔更能显现实际情况，逻辑上更合理科

学，应用面广，是费用索赔的常见方式，很多学者不建

议采用一揽子费用索赔的方式[2]，指出一揽子费用索赔

时间长、金额大、问题复杂，尤其在证据收集困难的情

况下，被迫应用一揽子费用索赔，成功率低，只在特定

情况下有特殊应用。

（三）一揽子费用索赔的关键要素

1.违约事件。承包商需要证明发生了合同违约或者

产生了索赔事件，而且同时证明业主在法律或合约上要

对此负责。

2.因果关系。承包商需证明特定损失是这些违约或

索赔事件的集合引起的。

3.损失额度。承包商需证明遭受损失的额度。

（四）一揽子费用索赔的不充分性

1.对承包商来说保存好良好的记录和证据是合同的

义务，如果因没能做好记录而选择一揽子索赔，法官会

清楚的认识到，而选择减少支持。

2.应用反证法。一揽子索赔没有提供每个单独索赔

事项的依据，而是以索赔自身作为依据。即使单独看个

别的索赔事件有充足的证据说明业主违约，但这种方法

都不能当作证据证明额外的成本是多少，因为造成成本

增加还有很多种可能。

3.对索赔对方不公平。因为一揽子索赔是基于总的

成本计算的，回避了对每个事件提供证据。

4.没对每个索赔事件进行分析扣减。法庭在一揽子

索赔前没有信服的依据扣减总的索赔额。如同针对每个

事件那样，如果证据不足可以不支持该索赔事件取消或

者做相应扣减。

由于上述的一揽子费用索赔的缺陷及不充分性，造

成了一揽子索赔的成功率降低。尽管如此，司法实践中

会以“或然性权衡”论定，是指在证明责任上，证明虽

然没有达到使法官对待证事实达到绝对真实的程度，但

已经存在极大可能或非常可能的真实程度。
二、一揽子索赔费用计算

（一）费用索赔的一般构成

费用索赔由直接费、间接费和利润构成。直接费包

括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设备费等[3]，一般导致直接费

索赔是对工程生产产生了直接的损失损害，根据直接损

失进行计算。利润也可通过合同约定，或根据银行拆借

利率等为基准加点的方式进行补偿。

间接费一般是管理费，通常由于索赔事件造成延期

而增加，包括现场管理费和总部管理费。

（二）管理费索赔

1.现场管理费的算法

现场管理费是在国内的算法一般是以直接费索赔额

为基础计算。直接费一般伴随发生现场管理费，现场管

理费根据合同中载明的现场管理费率或根据工程量清

单、单价分解等计算出的费用乘以待索赔的直接费计算

得出，即C现场=C直接×B（C现场是现场管理费，C直接是所涉

直接费，B为根据合同约定或计算的现场管理费率）。

现场管理费用也可以以单位时间现场管理费乘以影

响时间的方式测算。然而，这两种方式都不是以实际发

生损失与赔偿对等为原则的，而是以承包商应完成计划

工作量的成本为前提。实践中，由于外部条件的变化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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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的成本与实际往往不相适应，如在停工状态下承包商

的实际现场管理费开支会减少，以计划为基点的索赔在

实践中往往得不到支持。

所以，现场管理费的计算最合理的方式是通过证明

实际的成本，对发生的成本进行细化，与索赔相关联受

影响的损失进行赔偿。无论通过单项索赔还是一揽子索

赔，均需要做好同期记录，以证明实际发生的费用成

本。

2.总部管理费的算法

总部管理费一种方式是应用Hudson公式进行计算，

即延误期间的总部管理费=总部管理费*延误时间/合同

工期。由于总部管理费很难分清楚哪些和具体单一的索

赔事件相挂钩，不能量化证实每一索赔事件引发的总部

管理费增加额度，所以判例上法庭支持以公式的形式计

算，类似的公式还有Emden和Eichleay公式。

（三）延误产生的费用索赔

延误的原因通常包括业主原因造成的延误、承包商

原因造成的延误和中立事件造成的延误。业主原因造成

的延误原则上补偿承包商工期和费用，中立事件补偿承

包商工期，承包商自身造成的延误不进行补偿。

然而由三种原因同时造成，构成共同延误的，以承

包商初始延误、业主初始延误和中立事件初始延误的不

同情形[4]，进行工期、费用索赔判断，常见情形如图1。

图1共同延误中由业主、承包商或中立时间导致延

误的工期费用赔偿的常见情形

图1中 C为承包商责任的延误；E为业主责任的延

误；N为非双方责任的延误

误。业主原因造成的延误原则上补偿承包商工期和费用，中立事件补偿承包商工期，承包商

自身造成的延误不进行补偿。

然而由三种原因同时造成，构成共同延误的，以承包商初始延误、业主初始延误和中立

事件初始延误的不同情形[4]，进行工期、费用索赔判断，常见情形如图 1。
图 1 共同延误中由业主、承包商或中立时间导致延误的工期费用赔偿的常见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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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 C为承包商责任的延误；E 为业主责任的延误；N 为非双方责任的延误

表示工期费用都不赔偿； 工期可以顺延，费用不赔偿；

工期可以顺延，费用可以赔偿

然而，对于一揽子费用索赔来说，如果出现非业主原因造成的延误，将会导致一揽子索

赔不再适用，因为成本费用的增加不再是因业主违约的单一原因造成。所以在一揽子索赔反

索赔中对于找出非自身原因造成的延误将是推翻一揽子索赔的致命武器。

（四）一揽子费用索赔的应用条件

一揽子费用索赔由于对于单个索赔事件的分析较为复杂，对于损失无法逐一事件量化或

者由于证据资料等原因被迫一揽子的费用索赔，通过证明承包商在施工中发生的成本和投标

或合同成本作比较后得出的索赔金额，由法庭来推断全部成本超支是由业主负责的事件违约

引起的。因此，由此种方式进行的一揽子费用索赔有着严格的前提和条件。

1.总费用核算准确，承包商报价合理，实际总成本与报价总成本内容基本一致；

2.一揽子索赔中含有的任何索赔都没有被补偿；

3.不可能用其他方法进行索赔；

4.费用损失的责任完全不在承包商。

对于第（4）点，在 John Doyle Construction Limited v Laing Management (Scotland) Limited
案例[5]中法庭认为，如果业主对损失负主导责任，尽管业主不对损失完全负责，损失也该给

予合理赔偿。可见法官可以认定业主对损失负责的比例，以此来补偿承包商一揽子索赔的部

分赔偿，这是一揽子费用索赔的特殊情形。

总之，一揽子费用索赔如果能够证明实际的损失金额，则通过证明实际损失的方式进行

费用索赔有更强的证明力，使得损失更容易在裁判者心中达到“盖然性优势”的程度，增加

索赔的成功率。

三、斯里兰卡 Kahawatte镇 A18道路改造项目一揽子费用索赔仲裁案例

（一）项目背景介绍

该项目是某公司（下文称“承包商”）与斯里兰卡公路发展局（下文称“业主”）签订的

道路升级改造工程，施工合同，业主提供设计，合同额约 1000 万美元，约定争议解决方式

为国际商会仲裁院仲裁。项目于 2002 年 9 月开工，合同工期 18 个月。合同原完工日期为

2004 年 3月，工程于 2005 年 6 月实质性完工，比原合同工期超期 15 个月，即 455 天。承

包商一揽子的方式提起仲裁，于 2015 年获得国际商会仲裁院的终局裁决，判定承包商获得

200 余万美元的赔偿。

（二）一揽子费用索赔方式的选择

1.索赔事件

表示工期费用都不赔偿；

误。业主原因造成的延误原则上补偿承包商工期和费用，中立事件补偿承包商工期，承包商

自身造成的延误不进行补偿。

然而由三种原因同时造成，构成共同延误的，以承包商初始延误、业主初始延误和中立

事件初始延误的不同情形[4]，进行工期、费用索赔判断，常见情形如图 1。
图 1 共同延误中由业主、承包商或中立时间导致延误的工期费用赔偿的常见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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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 C为承包商责任的延误；E 为业主责任的延误；N 为非双方责任的延误

表示工期费用都不赔偿； 工期可以顺延，费用不赔偿；

工期可以顺延，费用可以赔偿

然而，对于一揽子费用索赔来说，如果出现非业主原因造成的延误，将会导致一揽子索

赔不再适用，因为成本费用的增加不再是因业主违约的单一原因造成。所以在一揽子索赔反

索赔中对于找出非自身原因造成的延误将是推翻一揽子索赔的致命武器。

（四）一揽子费用索赔的应用条件

一揽子费用索赔由于对于单个索赔事件的分析较为复杂，对于损失无法逐一事件量化或

者由于证据资料等原因被迫一揽子的费用索赔，通过证明承包商在施工中发生的成本和投标

或合同成本作比较后得出的索赔金额，由法庭来推断全部成本超支是由业主负责的事件违约

引起的。因此，由此种方式进行的一揽子费用索赔有着严格的前提和条件。

1.总费用核算准确，承包商报价合理，实际总成本与报价总成本内容基本一致；

2.一揽子索赔中含有的任何索赔都没有被补偿；

3.不可能用其他方法进行索赔；

4.费用损失的责任完全不在承包商。

对于第（4）点，在 John Doyle Construction Limited v Laing Management (Scotland) Limited
案例[5]中法庭认为，如果业主对损失负主导责任，尽管业主不对损失完全负责，损失也该给

予合理赔偿。可见法官可以认定业主对损失负责的比例，以此来补偿承包商一揽子索赔的部

分赔偿，这是一揽子费用索赔的特殊情形。

总之，一揽子费用索赔如果能够证明实际的损失金额，则通过证明实际损失的方式进行

费用索赔有更强的证明力，使得损失更容易在裁判者心中达到“盖然性优势”的程度，增加

索赔的成功率。

三、斯里兰卡 Kahawatte镇 A18道路改造项目一揽子费用索赔仲裁案例

（一）项目背景介绍

该项目是某公司（下文称“承包商”）与斯里兰卡公路发展局（下文称“业主”）签订的

道路升级改造工程，施工合同，业主提供设计，合同额约 1000 万美元，约定争议解决方式

为国际商会仲裁院仲裁。项目于 2002 年 9 月开工，合同工期 18 个月。合同原完工日期为

2004 年 3月，工程于 2005 年 6 月实质性完工，比原合同工期超期 15 个月，即 455 天。承

包商一揽子的方式提起仲裁，于 2015 年获得国际商会仲裁院的终局裁决，判定承包商获得

200 余万美元的赔偿。

（二）一揽子费用索赔方式的选择

1.索赔事件

工期可以顺延，费用不赔偿；

误。业主原因造成的延误原则上补偿承包商工期和费用，中立事件补偿承包商工期，承包商

自身造成的延误不进行补偿。

然而由三种原因同时造成，构成共同延误的，以承包商初始延误、业主初始延误和中立

事件初始延误的不同情形[4]，进行工期、费用索赔判断，常见情形如图 1。
图 1 共同延误中由业主、承包商或中立时间导致延误的工期费用赔偿的常见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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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 C为承包商责任的延误；E 为业主责任的延误；N 为非双方责任的延误

表示工期费用都不赔偿； 工期可以顺延，费用不赔偿；

工期可以顺延，费用可以赔偿

然而，对于一揽子费用索赔来说，如果出现非业主原因造成的延误，将会导致一揽子索

赔不再适用，因为成本费用的增加不再是因业主违约的单一原因造成。所以在一揽子索赔反

索赔中对于找出非自身原因造成的延误将是推翻一揽子索赔的致命武器。

（四）一揽子费用索赔的应用条件

一揽子费用索赔由于对于单个索赔事件的分析较为复杂，对于损失无法逐一事件量化或

者由于证据资料等原因被迫一揽子的费用索赔，通过证明承包商在施工中发生的成本和投标

或合同成本作比较后得出的索赔金额，由法庭来推断全部成本超支是由业主负责的事件违约

引起的。因此，由此种方式进行的一揽子费用索赔有着严格的前提和条件。

1.总费用核算准确，承包商报价合理，实际总成本与报价总成本内容基本一致；

2.一揽子索赔中含有的任何索赔都没有被补偿；

3.不可能用其他方法进行索赔；

4.费用损失的责任完全不在承包商。

对于第（4）点，在 John Doyle Construction Limited v Laing Management (Scotland) Limited
案例[5]中法庭认为，如果业主对损失负主导责任，尽管业主不对损失完全负责，损失也该给

予合理赔偿。可见法官可以认定业主对损失负责的比例，以此来补偿承包商一揽子索赔的部

分赔偿，这是一揽子费用索赔的特殊情形。

总之，一揽子费用索赔如果能够证明实际的损失金额，则通过证明实际损失的方式进行

费用索赔有更强的证明力，使得损失更容易在裁判者心中达到“盖然性优势”的程度，增加

索赔的成功率。

三、斯里兰卡 Kahawatte镇 A18道路改造项目一揽子费用索赔仲裁案例

（一）项目背景介绍

该项目是某公司（下文称“承包商”）与斯里兰卡公路发展局（下文称“业主”）签订的

道路升级改造工程，施工合同，业主提供设计，合同额约 1000 万美元，约定争议解决方式

为国际商会仲裁院仲裁。项目于 2002 年 9 月开工，合同工期 18 个月。合同原完工日期为

2004 年 3月，工程于 2005 年 6 月实质性完工，比原合同工期超期 15 个月，即 455 天。承

包商一揽子的方式提起仲裁，于 2015 年获得国际商会仲裁院的终局裁决，判定承包商获得

200 余万美元的赔偿。

（二）一揽子费用索赔方式的选择

1.索赔事件

工期可以顺延，费用可以赔偿

然而，对于一揽子费用索赔来说，如果出现非业主

原因造成的延误，将会导致一揽子索赔不再适用，因为

成本费用的增加不再是因业主违约的单一原因造成。所

以在一揽子索赔反索赔中对于找出非自身原因造成的延

误将是推翻一揽子索赔的致命武器。

（四）一揽子费用索赔的应用条件

一揽子费用索赔由于对于单个索赔事件的分析较为

复杂，对于损失无法逐一事件量化或者由于证据资料等

原因被迫一揽子的费用索赔，通过证明承包商在施工中

发生的成本和投标或合同成本作比较后得出的索赔金

额，由法庭来推断全部成本超支是由业主负责的事件违

约引起的。因此，由此种方式进行的一揽子费用索赔有

着严格的前提和条件。

1.总费用核算准确，承包商报价合理，实际总成本

与报价总成本内容基本一致；

2.一揽子索赔中含有的任何索赔都没有被补偿；

3.不可能用其他方法进行索赔；

4.费用损失的责任完全不在承包商。

对于第（4）点，在John Doyle Construction 

Limited v Laing Management（Scotland）Limited案

例[5]中法庭认为，如果业主对损失负主导责任，尽管业

主不对损失完全负责，损失也该给予合理赔偿。可见法

官可以认定业主对损失负责的比例，以此来补偿承包商

一揽子索赔的部分赔偿，这是一揽子费用索赔的特殊情

形。

总之，一揽子费用索赔如果能够证明实际的损失金

额，则通过证明实际损失的方式进行费用索赔有更强的

证明力，使得损失更容易在裁判者心中达到“盖然性优

势”的程度，增加索赔的成功率。
三、斯里兰卡Kahawatte镇A18道路改造项目一揽

子费用索赔仲裁案例

（一）项目背景介绍

该项目是某公司（下文称“承包商”）与斯里兰卡

公路发展局（下文称“业主”）签订的道路升级改造工

程，施工合同，业主提供设计，合同额约1000万美元，

约定争议解决方式为国际商会仲裁院仲裁。项目于2002

年9月开工，合同工期18个月。合同原完工日期为2004

年3月，工程于2005年6月实质性完工，比原合同工期超

期15个月，即455天。承包商一揽子的方式提起仲裁，

于2015年获得国际商会仲裁院的终局裁决，判定承包商

获得200余万美元的赔偿。

（二）一揽子费用索赔方式的选择

1.索赔事件

项目共发起十个索赔争议事件，全部由业主原因造

成，延误天数见表1。
表1 索赔事件及延误天数

序号 索赔事件
延误天数
（天）

1 开工延误 22

2 额外工作指示延误 172

3 现场占用延误 455

4 工程师Kahawatte镇设计提供延误 197

5 工程师Kahawatte镇路沿石设计提供延误 75

6 Kahawatte镇额外工作 335

7 电线杆没能按时移位 55

8 降雨量数据失实 110.5

9 没能提供原始横断面 56

10 没能移除障碍物 455

2.索赔难点

对以上事件的索赔有如下难点：

（1）延误天数重叠，事件产生影响交叉。比如第7

项与第10项中，同一电线杆与现场的障碍物在同一区段

的均产生影响，只是移除时间不同，但无法分离出在重

叠事件区段的两种因素的影响比例。

（2）发生索赔事件时的同期记录不全，实际产生

成本无法全部证实。由于项目管理中的同期现场记录不

误。业主原因造成的延误原则上补偿承包商工期和费用，中立事件补偿承包商工期，承包商

自身造成的延误不进行补偿。

然而由三种原因同时造成，构成共同延误的，以承包商初始延误、业主初始延误和中立

事件初始延误的不同情形[4]，进行工期、费用索赔判断，常见情形如图 1。
图 1 共同延误中由业主、承包商或中立时间导致延误的工期费用赔偿的常见情形

C
E
N

C
E
N

C
E
N

图 1 中 C为承包商责任的延误；E 为业主责任的延误；N 为非双方责任的延误

表示工期费用都不赔偿； 工期可以顺延，费用不赔偿；

工期可以顺延，费用可以赔偿

然而，对于一揽子费用索赔来说，如果出现非业主原因造成的延误，将会导致一揽子索

赔不再适用，因为成本费用的增加不再是因业主违约的单一原因造成。所以在一揽子索赔反

索赔中对于找出非自身原因造成的延误将是推翻一揽子索赔的致命武器。

（四）一揽子费用索赔的应用条件

一揽子费用索赔由于对于单个索赔事件的分析较为复杂，对于损失无法逐一事件量化或

者由于证据资料等原因被迫一揽子的费用索赔，通过证明承包商在施工中发生的成本和投标

或合同成本作比较后得出的索赔金额，由法庭来推断全部成本超支是由业主负责的事件违约

引起的。因此，由此种方式进行的一揽子费用索赔有着严格的前提和条件。

1.总费用核算准确，承包商报价合理，实际总成本与报价总成本内容基本一致；

2.一揽子索赔中含有的任何索赔都没有被补偿；

3.不可能用其他方法进行索赔；

4.费用损失的责任完全不在承包商。

对于第（4）点，在 John Doyle Construction Limited v Laing Management (Scotland) Limited
案例[5]中法庭认为，如果业主对损失负主导责任，尽管业主不对损失完全负责，损失也该给

予合理赔偿。可见法官可以认定业主对损失负责的比例，以此来补偿承包商一揽子索赔的部

分赔偿，这是一揽子费用索赔的特殊情形。

总之，一揽子费用索赔如果能够证明实际的损失金额，则通过证明实际损失的方式进行

费用索赔有更强的证明力，使得损失更容易在裁判者心中达到“盖然性优势”的程度，增加

索赔的成功率。

三、斯里兰卡 Kahawatte镇 A18道路改造项目一揽子费用索赔仲裁案例

（一）项目背景介绍

该项目是某公司（下文称“承包商”）与斯里兰卡公路发展局（下文称“业主”）签订的

道路升级改造工程，施工合同，业主提供设计，合同额约 1000 万美元，约定争议解决方式

为国际商会仲裁院仲裁。项目于 2002 年 9 月开工，合同工期 18 个月。合同原完工日期为

2004 年 3月，工程于 2005 年 6 月实质性完工，比原合同工期超期 15 个月，即 455 天。承

包商一揽子的方式提起仲裁，于 2015 年获得国际商会仲裁院的终局裁决，判定承包商获得

200 余万美元的赔偿。

（二）一揽子费用索赔方式的选择

1.索赔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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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在施工期间发生的各类费用发票、记录等无法完

整反映真实情况。

（3）进度计划不完善。没有按照实际情况定期更

新进度计划，也没有在关键路线改变时修改上报进度计

划，导致延误事件无法参考进度计划。

该项目费用索赔，并未出现直接费用损失，总部管

理费用可以通过公式计算，现场管理费用因为以上原

因，每个索赔事件无法逐一量化现场管理费用。对于延

误产生的现场管理费用仍然采用单项费用索赔的方式不

切实际且证据不足，所以综合以上难点，考虑应用一揽

子费用索赔的方式。

3.一揽子费用索赔的应用

（1）满足应用条件

第一，一揽子索赔中含有的任何索赔承包商都没有

被补偿。业主通过对承包商前期递交的索赔资料，同意

给予40万美元的补偿，但和承包商索赔相差很多，承包

商没有接受的补偿方案。

第二，不可能用其他方法进行索赔。各索赔事件造

成的延误相互交叉，无法分离出每个事件造成延误的损

失，尤其是现场管理费用，不能够应用单项索赔的方式

将每个索赔事件逐一应用。

第三，费用损失的责任完全不在承包商。以上索赔

事件产生的所有延误都归因业主，没有发生承包商原因

造成的延误。

（2）一揽子费用索赔的计算

本项目仲裁成功的原因在于，虽然在实际受影响的

时间段内的索赔记录及实际成本证据难以收集，但是在

超过合同工期费用记录保存良好。延长期的费用损失小

于受影响期间，通过一揽子费用索赔的方式，将费用索

赔转化为对延期455天内发生的所有费用进行索赔，分

类提供了现场管理费用证据，见表2。
表2  延长期间的现场管理费记录

序号 内容 序号 内容

01 租赁费用 11 耗材

02 水电费 12 住宿

03 签证费 13 实验室维护

04 办公室开销 14 车辆保险

05 公共关系 15 停车费

06 安保费 16 车辆维护

07 管理人员津贴 17 车辆证照

08 差旅费 18 交通费

09 会议费 19 车间维修

10 通信费

（3）延误期间的论证

由于费用索赔以实际损失为原则，索赔事件产生的

延误应以实际产生的延误为准，业主风险事件产生影响

的期间为延误费用应该索赔的时段，见图2。

一般在施工高峰期间所产生的现场管理费用远高于

工期延长的时间段，因为在施工期间的人员、设备及水

电车油等的投入很高，这就使得如果延误事件发生在施

工期间内产生的怠工费会比工期延长期间高。

在本项目中，由于应用一揽子费用索赔如果采用索

赔施工期间延误费用的话，将会因提供不了充足的索赔

依据最终失败，所以最后该项目成功索赔取决于用同期

记录证明施工期间产生的管理费高于延长期内的管理

费。最终使得承包商可以索赔延长期间内的管理费用，

从而应用一揽子的方式成功进行仲裁赢得了索赔。
四、总结

在国际工程索赔中，因其固有的缺陷以及适用的局

限性，一揽子索赔并不常见。不像单项索赔那样一个索

赔事项被反驳，则其他索赔事项互不影响，一揽子索赔

一旦被反驳，则全盘索赔均会失败。

无论应用哪种索赔方式，承包商必须按照合同约定

及时发送索赔通知，同时做好同期记录，包括来往信

函，施工现场记录，工程照片，业主指令，气象资料，

会议纪要，备忘录，汇率变化，调价资料，财务凭证

等，优秀的进度计划也会更加便于应用单项索赔。

本文以斯里兰卡Kahawatte镇A18道路改造项目仲裁

案例应用一揽子费用索赔成功仲裁的案例，通过探究一

揽子费用索赔的特殊方式，为记录不全、进度计划不完

善、索赔事件无法分离情况下能够成功索赔提供了思

路，同时也指出施工过程中如何做好索赔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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